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2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13 次會議通過（公報初稿

資料，正確條文以總統公布之條文為準） 

 

修正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三十九條條文 

 

第三十九條  下列私立學校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人員之退休、資遣、離職及

撫卹給與事項，準用本條例之規定辦理： 

一、依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聘任之研究人員。 

二、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聘任之專業技術人

員。 

三、依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遴用之專業或技術教

師。 

四、外籍人士擔任各級已立案私立學校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教

師及前三款人員。 

已完成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幼兒園園長及其教職員，亦準用本

條例相關規定。 

 


